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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108年勞裁字第 49號 2 

【裁決要旨】 3 

依本會前述可知，本會及行政法院之實務見解均認為，雇主之概念於4 

不當勞動行為實施之判斷上，應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5 

屬關係為認定。相對人為金控公司，申請人工會會員為金控公司與轄6 

下子公司所屬員工，是故，如同前述本會及行政法院實務見解，相對7 

人係屬金控公司，其轄下子公司之經營決策當受金控公司主導及影響，8 

而申請人工會會員均為金控公司與轄下子公司所屬員工，相對人對於9 

其員工及其轄下員工之勞動條件亦具有決定權限，自有實質管理權，10 

工會法第 36條給予公假之法定雇主義務相對人自應遵守。相對人辯稱，11 

第三人阮○○並非相對人員工，相對人在人事管理上根本無從核給會12 

務公假云云，並無理由。 13 

 14 

【裁決本文】 15 

申 請 人 ：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子公司企業工會 

住高雄市苓雅區中正一路 177之 2號 

代 表 人 ： 石文經 

住同上 

代 理 人 ： 陳金泉律師 

葛百鈴律師 

李瑞敏律師 

設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3段 57號 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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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 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設臺北市松山區敦化南路 1段 66號 

代 表 人 ： 申鼎籛 

住同上 

代 理 人 ： 林育嫻律師 

謝侑儒律師 

設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 3段 225號 14樓 

 1 

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2 

（下稱本會）於民國（以下均同）109 年 5 月 15 日詢問程序終結，並3 

於同日作成裁決決定如下： 4 

主  文 5 

一、相對人拒絕依工會法第 28條第 3項之規定，為申請人工會代扣會6 

費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7 

二、 相對人拒絕核給申請人理事阮○○108年 11月 20日會務公假之行8 

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9 

三、 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日內，協助申請人代扣10 

會費，並將代扣會費之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 11 

四、 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日內，核給申請人理事12 

阮○○108年 11月 20日之會務公假，並將核給會務公假之證明送13 

交勞動部存查。 14 

五、 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日內，將本裁決決定主15 

文以標楷體16號自行公告於相對人所屬內部網站首頁14日以上，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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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公告事證送交勞動部存查。 1 

 2 

事實及調查意見 3 

壹、程序部分： 4 

一、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2 項規定：「勞工因工會法5 

第 35條第 2項規定所生爭議，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前項6 

裁決之申請，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條第 2項規定之事由或7 

事實發生之次日起 90日內為之。」同法第 51條第 1項規定：「基8 

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裁9 

決申請，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第 40 條、第 41 條第 1 項、第 4310 

條至第 47條規定。」，合先敘明。 11 

二、 查申請人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子公司企業工會於 108 年12 

12 月 12 日向本會提出之裁決申請書，其請求裁決事項為：（一）13 

確認相對人拒絕依工會法第 28條第 3項規定為申請人工會代扣會14 

費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二）15 

確認相對人拒絕核給申請人工會理事阮○○108年 11月 20日會務16 

公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17 

（三）相對人應自收到本裁決決定書翌日起七日內協助申請人工18 

會代扣會費。（四）相對人應自收受本裁決決定書翌日起七日內起，19 

給予申請人工會理事阮○○108 年 11 月 20 日會務公假。（五）相20 

對人應自收受本裁決決定書之日起，將本裁決決定主文以標楷體21 

16 號自行公告於所屬內部網站首頁 14 日以上，並將公告事證存22 

查。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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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查，本件相對人拒絕為申請人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子1 

公司企業工會代扣會費及拒絕核給申請人工會理事阮○○會務公2 

假之行為，於 108年 11月起發生效力，申請人上開請求，自事實3 

發生之次日起未逾 90日，故本件裁決申請符合勞資爭議處理法第4 

39條及第 51條第 1項之規定，合先敘明。 5 

四、 次按裁決之申請，以工會為申請人時，倘該申請人非工會法所定6 

之工會者，裁決委員會應作成不受理之決定，不當勞動行為裁決7 

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第 3 款定有明文。查申請人係依據工會法第 68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依金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9 

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企業工會，並業已取得工會登記證書而10 

自 105 年 4 月 1 日成立至今，並經行政主管機關即高雄市政府勞11 

工局以 105 年 4 月 8 日高市組勞字第 10532409700 號函准予成立12 

登記（申證 1），自為合於工會法規定之工會。關於申請人成立登13 

記之行政處分，依照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3項規定，未經撤銷、14 

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而仍產生規制15 

效果，除拘束原處分機關、相對人、利害關係人外，基於法治國16 

家權力分立原則要求，亦具有拘束其他機關、法院或第三人效果。17 

在未經有權機關依法撤銷或廢止之前，應受到有效之推定，其他18 

機關及法院在處理其他案件時，必須予以尊重，以之為既成事實，19 

納為自身行政作為或判決之基礎構成要件事實（臺北高等行政法20 

院 99年度訴字第 1595號行政判決參照）。綜上所述，申請人為工21 

會法所定之合法工會，具備裁決申請之當事人適格無疑，併予敘22 

明。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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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實體部分： 1 

一、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 2 

（一） 就相對人恣意否認申請人存在之部分： 3 

1. 相對人稱申請人工會組織成立過程有瑕疵、司法程序尚未定4 

讞，據此拒絕代扣會費等云云；惟查，申請人工會係依據工5 

會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成立之企業工會，此有前呈申證6 

1 所示工會登記證在卷可稽，此無容相對人恣意否認申請人7 

工會依法成立、依法行使權利也。亦即，申請人工會係依工8 

會法規定登記、成立之工會，此有申證 1 所示工會登記書可9 

參。法人格與適格性、以及行使權利義務之權能（包含但不10 

限於請求代扣會費等），均無容資方置喙、無容相對人漫為指11 

摘！更且，前述核准申請人工會成立登記之行政處分，依法12 

有效存在且具行政處分之效力，敬請參諸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3 

99年度訴字第 1595號行政裁判要旨：「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14 

第 3 項規定，行政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15 

失效者，其效力繼續存在。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16 

又有效之行政處分效力，除拘束原處分機關、相對人、利害17 

關係人外，基於法治國家權力分立原則要求，亦具有拘束其18 

他機關、法院或第三人效果。故非屬行政爭訟對象之行政處19 

分，在未經有權機關依法撤銷或廢止之前，應受到有效之推20 

定，其他機關及法院在處理其他案件時，必須予以尊重，以21 

之為既成事實，納為自身行政作為或判決之基礎構成要件事22 

實。」（申證 8)，相對人自應受到拘束而不能恣意指摘。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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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相對人刻意違法、刻意不予代扣會費，明顯不當影響申請人1 

工會運作之部分： 2 

1. 申請人為企業工會，依據工會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企業3 

工會經會員同意，雇主應自該勞工加入工會為會員之日起，4 

自其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轉交該工會」；為此，申請人前以5 

108 年 10 月 28 日元金控工發字第 108000025 號函說明依據6 

第一屆第四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函請相對人依工會法7 

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予以代扣會費（申證 2）。無奈，相對人8 

卻毫無回應、置若罔聞，刻意違反不予以為申請人代扣會費。9 

幾經等候，不僅未獲相對人善意回應，相對人公司高○○經10 

理更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以電子郵件方式致函予申請人工會11 

理事長，清楚表明拒絕代扣會費（申證 3）。是相對人持續敵12 

視與漠視申請人，堅持不願依工會法第 28條第 3項規定予以13 

代扣會費，致令申請人會費收取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當影響，14 

誠已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甚明。 15 

2. 再請參諸貴會 107 年勞裁字第 73 號裁決決定要旨：「查申請16 

人係依據工會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依金融控股公司17 

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企業工會，18 

並業已取得工會登記證書而自 105 年 4 月 1 日成立至今，並19 

經行政主管機關即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以 105 年 4 月 8 日高市20 

組勞字第 10532409700 號函准予成立登記，自為合於工會法21 

規定之工會。」(申證 9)，相對人明知於此，卻刻意否認申請22 

人工會存在、拒絕代扣會費，此確實係不當勞動行為甚明！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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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甚者，再請 貴會參諸申證 10之相對人函文，即便 貴會1 

前揭107年勞裁字第73號裁決決定主文第三項命相對人應與2 

申請人工會協商，相對人也刻意否認申請人工會存在、逕自3 

發函予申請人工會代表人石文經理事長！相對人刻意無視、4 

忽視、漠視申請人工會存在，確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甚明。 5 

3. 另貴會 108 年勞裁字第 20 號裁決決定意旨：「而上開高雄市6 

政府同意申請人成立登記之行政處分，依前揭行政程序法第7 

110 條第 3 項規定，於未經撤銷等事由而失效者，效力繼續8 

存在，具有拘束原處分機關、相對人、利害關係人、其他機9 

關、法院或第三人之效果。上情並經本會 107 年勞裁字第 73 10 

號認定綦詳在前。申請人既為合法組織成立、登記之企業工11 

會，依法具團體協約之協商資格，相對人一再以設立程序有12 

瑕疵為由遽為否定申請人之合法性，並進而拒絕與伊為團體13 

協約協商，其理由顯非正當，是申請人所請相對人以 108 年14 

4月 19日函文拒絕與申請人進行團體協商行為，構成違反團15 

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之不當勞動行為，洵有理由。 」16 

(申證 11)，類同道理，申請人工會既為合法組織成立、登記17 

之工會，依據工會法第 28 條以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18 

定，相對人公司有代扣會費之義務。 19 

4. 又申請人早從 107年 9月 19日業已去函請求代扣會費，此請20 

參申證 6 所示函文，後續幾度函文往返，相對人公司以申證21 

7 所示函文同意提供專用信箱與代扣會費，但卻實際上再未22 

任何回應，代扣會費一事，確實已溝通多時，如此一個雇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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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責任，申請人工會都要這樣費力請求，至今未果，方有1 

本件裁決申請之提出，此亦係申請人工會前向貴會提出 1072 

年度勞裁字第 73號裁決原因。前述申證 7函文以後，相對人3 

更對申請人工會充滿敵意，尤其 貴會 107 年勞裁字第 73 號4 

裁決以後，相對人公司根本不將申請人工會當作工會，最起5 

碼的聯繫窗口也不給，申請人工會萬般無奈也只能再以前呈6 

申證 2 函文請求代扣會費。申請人 108 年 12 月 12 日提出裁7 

決迄今，相對人也毫無意願與申請人溝通、處理代扣會費一8 

事，卻反稱係申請人工會違反誠信，此誠無道理可言！就此，9 

申請人工會也願意釋出善意，如相對人認為誤會一場，勞資10 

雙方大可在貴會成立和解、由相對人同意依法代扣會費，以11 

達勞資和諧。 12 

（三） 就相對人拒絕核給申請人工會理事阮○○108年 11月 20日會務13 

公假之部分： 14 

1. 相對人惡意違反工會法第 36條規定、刻意不給予申請人工會15 

理事阮○○108 年 11 月 20 日會務公假！易言之，108 年 1116 

月 20日會務當天，申請人工會副理事長黃○○與理事阮○○17 

參加上級工會勞動教育訓練課程，為此早於 108 年 11 月 0818 

日由本會去函相對人申請是日公假，此有申證 4 函文可稽。19 

依據工會法第 36條第 2項規定，申請人為企業工會，申請人20 

工會理監事於每月 50小時範圍內得請公假辦理會務；無奈相21 

對人卻無視於法令規範而執意不給予申請人工會理事阮22 

○○108 年 11 月 20 日會務公假！是前述相對人拒絕給予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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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之行為，亦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1 

為。 2 

2. 又申請人工會係將申證 4 公函作為附加檔案後、再以郵件傳3 

送至相對人公司人力資源部；請參申證 5郵件係於 108年 114 

月 8 日發出，相對人公司郵件系統也顯示已傳遞。是相對人5 

竟抗辯未收到，此實在讓人費解。此外申請人工會幹部請假6 

慣例，申請人工會幹部均係一樣、同前說明地使用行內信箱7 

檢附正式公文請假。 8 

（四） 相對人指摘申請人工會不提供會員同意證明、反而申請本件不9 

當勞動行為裁決而有違誠信原則等云云；惟查，工會法施行細10 

則第 25 條第 1 項已清楚規範：「本法第二十八條第三項所稱經11 

會員同意，指下列情形之一：一、會員個別同意。二、工會會12 

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三、工會章程規定。四、團體協13 

約之約定。五、工會與雇主有代扣會費之約定或慣例者。」，相14 

對人公司內部設有法務部門、並有多名律師，誠不能稱不知前15 

述法令規定也！事實上，申請人工會早已多次提及請相對人代16 

扣會費，相對人確實無意代扣，且明知前述法令規範卻再以 10817 

年 10 月 26 日函文要求申請人工會提出會員同意證明，確實刻18 

意刁難、毫無意願代扣會費！ 19 

（五） 另本件 貴會於調查時亦已勸諭雙方和解，若真如相對人所述、20 

誤會一場，沒有不代扣會費，何以相對人不願和解？！真正的21 

原因與理由係相對人自從申請人工會提出裁決後即敵意對待，22 

連最最起碼的法定義務、法律規範之代扣會費，相對人卻都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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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不僅刻意刁難，卻還指控係申請人違反誠信原則？！ 1 

（六） 至若相對人再辯稱非雇主、不能代扣會費也不能給予會務假等2 

云云，實無可採。 3 

1. 惟查集體法之雇主概念本，不能受限於個別勞動法，就此請4 

參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訴字第 839號判決意旨：「對於勞5 

動三法之規範，應考量『團結權保障』而為法律解釋，對於6 

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之『雇主』，宜採『實質管理說』，而不7 

應限於僱傭契約而論『雇主』地位。」（申證 12）。 8 

2. 就此 貴會103年勞裁字第12號裁決決定意旨亦清楚揭櫫：9 

「按工會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稱之企業工會，包括依金10 

融控股公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11 

之工會。因此，從工會法第35條係為排除侵害勞工之團結權、12 

團體協商權以及團體爭議權等之不當勞動行為、回復正常之13 

勞資關係之立法目的觀之，該條第 1 項所稱之雇主之概念，14 

就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企業工會而言，不僅金融控股公司15 

為其相對之雇主，該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如有對其為不當16 

勞動行為時，亦得解為與其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同一地位之雇17 

主之可能。即所稱雇主概念於不當勞動行為實施之判斷上，18 

為避免以形式上法人格而行不當勞動行為之實，故應以實質19 

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為認定，無論從相關公20 

司法規，抑或工會法之立法目的解釋而言，皆屬正確（參見21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389 號判決）。」（申證22 

13）。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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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高行政法院 105年判字第 389號判決意旨亦肯認：「鑑於我1 

國過去側重經濟發展，多以私法自治之角度觀察勞資糾紛，2 

致資方可挾經濟優勢為談判條件，而就結構性弱勢之勞方為3 

剝削；復且於全球經濟自由化及市場彈性化趨勢下，資本日4 

趨集中，社會資源掌握於少數資本家手中，對勞動者更造成5 

實質不利影響，在此勞資雙方力量嚴重不對等之情況下，有6 

必要對基本勞動人權給予充分之法律保障，令工會組織具有7 

代表性及強大團結力，始有可能透過集體協商方式，與對勞8 

動條件及經濟條件具有決定權限之對手進行交涉。尤其，當9 

資本家挾龐大財富並藉關係企業進行更大規模之經濟活動時，10 

其各受控子公司之勞工行使團結權時所面臨之對手，絕非各11 

該私法聘雇契約上之雇主而已，對受控子公司掌握絕對經濟12 

條件、且對勞工之勞動條件具有決定權限之控股公司，才是13 

團結權所要面對之結構性勢力。是以，工會法第 35條不當勞14 

動行為所規範之『雇主』不應再限於私法上僱傭契約觀察，15 

對工會成員所屬私法上雇主具有實質管理權者，亦應納入規16 

範，不容其以受控子公司各自於私法上有獨立人格，而謂各17 

該受控子公司對工會之作為，與其無涉，藉以脫免其於勞工18 

行使團結權時所應盡之防止侵害義務，始能有效架構集體勞19 

資關係。」（申證 14）；另最高行政法院 104年判字第 338號20 

判決意旨也明白闡釋：「原裁決決定就『雇主』之概念，演繹21 

自工會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關於『企業工業』中相對應雇22 

主之規定，採取『全體關係企業之實質管理權』標準，只要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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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實質管理權，均應認定為屬於同一地位之雇主。」（申證1 

15），敬請 卓參。 2 

4. 此外，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年訴更一字第 79號判決意旨亦3 

認：「不當勞動行為制度，其目的在保護勞工或工會從事工會4 

活動，實踐憲法及相關勞動法規所保障之勞動三權，而非追5 

究雇主之勞動契約責任，故無嚴格將雇主範圍限制於勞動契6 

約上雇主之必要。而工會法第 35條之立法目的係為排除侵害7 

勞工之團結權、集體協商權以及集體爭議權等之不當勞動行8 

為、回復正常之勞資關係。是以工會法第 35條所稱之雇主，9 

就關係企業工會而言，不僅依公司法所定之控制公司為其相10 

對之雇主，該關係企業之從屬公司如有對其為不當勞動行為11 

時，亦應解為與其控制公司具有同一地位之雇主，反之亦然。12 

準此，在關係企業中存有複數工會時，關係企業中具有實質13 

管理權之雇主，是否針對特定工會予以特別提供便利和援助14 

而介入影響工會自主活動情形，而構成支配介入不當勞動行15 

為，當以全體關係企業之實質管理權觀點，認定是否有支配16 

介入之行為，而非僅從形式上法人格為論斷。又從工會法第17 

35條係為排除侵害勞工之團結權、集體協商權及集體爭議權18 

等之不當勞動行為、回復正常之勞資關係之立法目的觀之，19 

該條第 1 項所稱之雇主之概念，就關係企業工會而言，不僅20 

依公司法所定之控制公司為其相對之雇主，該關係企業之從21 

屬公司如有對其為不當勞動行為時，亦得解為與其控制公司22 

具有同一地位之雇主之可能。即所稱雇主概念於不當勞動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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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實施之判斷上，為避免以形式上法人格而行不當勞動行為1 

之實，故應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為認2 

定。……按工會法第 35條不當勞動行為所規範之雇主，範圍3 

應由『全體關係企業之實質管理權』認定，只要具有實質管4 

理權，均應認定為屬於同一地位之雇主。」（申證 16），敬請 5 

鑒核。 6 

5. 是以，相對人為金控公司，申請人工會會員為金控公司與轄7 

下子公司所屬員工，相對人對轄下子公司為百分之百持股，8 

自有實質管理權，無論是代扣會費或給予公假等法定雇主責9 

任，相對人自應遵守，誠不能以個別勞動契約作為推託、卸10 

責之理由！ 11 

（七） 另相對人亦不爭執申證 4 請假函文確實已收悉，就此相對人先12 

無故否認收到請假申請，現又稱申請人工會阮○○幹部並非其13 

員工而無從准假等云云，惟查申請人工會係企業工會，依據工14 

會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定，幹部在每月 50 小時範圍內得申請會15 

務假辦理會務，此為雇主法定義務，相對人為金控公司，對於16 

轄下子公司均有實質控制權，而具備集體法之雇主概念無疑。17 

是相對人依法應給予申請人工會幹部會務假，敬請 鑒核。尤有18 

甚者，鑒於 貴會 107 年度勞裁字第 73 號以及 108 年度勞裁字19 

第 20號裁決決定，均以救濟命令方式命相對人需與申請人工會20 

進行協商；相對人雖無意遵守，但又恐遭勞動部為連續處罰，21 

近日方與申請人工會就前述事宜進行協商，而申請人工會幹部22 

與相對人進行前述兩議題之協商時，同樣給予申請人工會幹部23 



           第 14 頁，共 41 頁 

公假出席協商，此足見相對人並非不能、實則係不願或不為公1 

假給予也！ 2 

（八） 懇請 貴會審酌相對人恣意否認申請人工會之法人格，過往即有3 

抗拒與相對人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情事(請參 貴會 108 年度勞4 

裁字第 20 號裁決決定)，現更是連法已有明文的雇主代扣會費5 

義務、給予會務公假義務均不願履行，其目的確實在於打壓申6 

請人工會，藉此影響申請人工會運作！此請參諸最高行政法院7 

106 年判字第 222 號判決意旨：「99 年 6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工8 

會法，係參考美國、日本之立法例，導入不當勞動行為禁止之9 

制度，其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所定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10 

之人，不得為不當影響、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11 

之行為，即日本所稱之支配介入行為。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12 

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13 

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故僅須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14 

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無庸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15 

極之意思，此由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16 

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第 3 款、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17 

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又於判斷18 

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的行為是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19 

時，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勞工在工會中之地位、參與活動內20 

容及雇主平時對工會之態度等集體勞動關係情狀狀況、所為不21 

利待遇之程度、時期及理由之合理性等一切客觀因素，特別是22 

雇主之處分與過去同種事例之處理方式是否不同，綜合判斷雇23 



           第 15 頁，共 41 頁 

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的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影響、妨1 

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之情形，而構成不當勞動行2 

為，此即學理上所謂之『大量觀察法』。」（申證 17），觀諸兩造3 

間勞資脈絡，相對人確實對於申請人工會多有嫌惡，且相對人4 

拒絕代扣會費將導致申請人工會收取會費困難而影響申請人工5 

會之財務與運作，又相對人拒絕給予會務公假之舉也將造成申6 

請人工會幹部無法辦理會務進而影響工會活動與運作，敬請 鑒7 

核。 8 

（九） 其餘參見申請人 108 年 12 月 12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申請9 

書、109年 03月 10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補充理由書，及各該書10 

狀檢附之證物。 11 

（十） 請求裁決事項： 12 

一、 確認相對人拒絕依工會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為申請人工會13 

代扣會費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14 

勞動行為。 15 

二、 確認相對人拒絕核給申請人工會理事阮○○108 年 11 月 2016 

日會務公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17 

當勞動行為。 18 

三、 相對人應自收到本裁決決定書翌日起七日內協助申請人工19 

會代扣會費。 20 

四、 相對人應自收受本裁決決定書翌日起七日內起，給予申請人21 

工會理事阮○○108年 11月 20日會務公假。 22 

五、 相對人應自收受本裁決決定書之日起，將本裁決決定主文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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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楷體 16號自行公告於所屬內部網站首頁 14日以上，並將1 

公告事證存查。 2 

二、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3 

（一）就申請人未受公司代扣會費部分： 4 

1. 按「企業工會經會員同意，雇主應自該勞工加入工會為會員5 

之日起，自其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轉交該工會」，工會法6 

第 28 條第 3 項訂有明文。申請人固稱其發函予相對人後，7 

相對人於 108年 11月 26日以電子郵件清楚表明拒絕代扣會8 

費云云。惟查，由申請人提出之申證三電子郵件可知，相對9 

人僅係表達請申請人提供業經會員同意扣繳會費之相關證10 

明，以確認員工權益受到保障；在申請人未證明其已取得會11 

員授權前，相對人自不敢違背工會法上開規定逕行扣繳，以12 

免爭議：「為確保本公司及子公司員工之薪資所得受到完整13 

保障，就 台端提請本公司應辦理代扣系爭組織會員會費事14 

宜，在 台端未依法提供系爭組織會員之授權文件前，本公15 

司當無權代系爭組織扣繳會員會費」（申證 3）。 16 

2. 次查，相對人於發送上開電子郵件後，申請人對此竟無任何17 

回應；直至近 3個月後，相對人始驟然收受 貴會就本件不18 

當勞動裁決之相關通知，實令相對人備感意外。換言之，申19 

請人完全漠視相對人回覆之行為，非相對人所能控制，而申20 

請人所為，更係違反勞資互動之協力義務與誠信原則，是申21 

請人無端主張相對人係不當勞動行為云云，當屬無理。 22 

3. 況查，員工是否同意相對人得自渠等薪資中扣繳會費以轉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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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除攸關員工權益外，亦屬工會法第 28 條第 3 項所1 

明定之要件。倘相對人在毫無任何確認程序下，即逕予扣繳2 

員工薪資，更易致生諸多勞資糾紛，相對人自不可不慎。 3 

4. 末查，基於申請人組織於設立過程中存有諸多重大瑕疵，相4 

對人已就此節另循司法爭訟途徑救濟，俾便終局定紛止爭，5 

而此爭議正繫屬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理中（案號：108年6 

度訴字第 439 號／股別：丁股）。本件姑不論申請人從未提7 

出所謂會員授權文件，倘若相對人於司法爭訟未確定前即逕8 

予扣繳員工薪資，一旦申請人組織設立遭司法機關撤銷，則9 

後續衍生扣繳薪資之回復原狀將屬一大難題，以上懇請 貴10 

會鑒察，以保障員工權利。 11 

（二）至於申請人主張其於 108年 11月 8日以申證四函文向相對人申12 

請會務公假，相對人拒絕給假係不當勞動行為云云。然查，相13 

對人處理請假相關事務之人力資源部，自相對人於 109 年 2 月14 

14 日收到申請人書狀前，從未收受申證四函文或相關請假之申15 

請，根本不知此節，又何來拒絕可言？申請人就申證四函文確16 

已送達相對人乙節，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其實，故於申請人17 

提出相關事證前，相對人先予否認，併此敘明。 18 

（三）申請人固來函要求代扣會費，然對於相對人請其提供相關文件19 

之回覆卻置之不理，反而逕向 貴會主張相對人拒絕代扣會費20 

該當不當勞動行為云云，實悖於誠信原則： 21 

1. 查申請人雖曾於 107 年 9 月 19 日發函予相對人要求代扣會22 

費（申證 6），然相對人已於 107年 10月 2日函覆申請人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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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會員名冊、會費明細等資訊（相證 1），詎申請人再1 

無回應。直至事隔 1 年多後，申請人再於 108 年 10 月 282 

日發函重提代扣會費一事（申證 2），相對人則於 108 年 113 

月 26 日請申請人提供業經會員同意扣繳會費之相關證明，4 

俾便符合工會法第 28條第 3項規定等情（申證 3），然申請5 

人再度不予回應，反而逕向 貴會主張相對人該當不當勞動6 

行為。 7 

2. 由上可知，針對申請人來函要求代扣會費乙節，相對人分別8 

於 107年、108年均有回覆請申請人協力配合辦理，本案實9 

係申請人屢屢置之不理、漠視相對人回覆，難謂不可歸責申10 

請人，申請人逕提起本件不當勞動行為裁決申請，乃係權利11 

濫用，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12 

（四）相對人對於非員工之人根本無從發放工資，亦無相關薪資帳戶13 

可資扣繳，何來進行代扣會費事宜？尚祈 貴會明鑑： 14 

1. 按「企業工會經會員同意，雇主應自該勞工加入工會為會員15 

之日起，自其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轉交該工會。」工會法16 

第 28條第 3項定有明文。 17 

2. 次按「企業間轉投資或相互持股之狀況，乃現代企業擴張事18 

業版圖、尋求多角化經營所必須，此亦為公司法第 369條之19 

1以下所明文許可，此等關係企業仍為各自獨立之法人，是20 

以從屬公司倘無惡意規避、遁免應負責任，致其債權人無從21 

求償之情事，尚難任意將該從屬公司之法人格形骸化，將從22 

屬公司自身之法律義務逕行歸屬於控制公司之理，否則上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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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規定及關係企業法人人格獨立性即形同虛設。……東1 

安公司雖屬被上訴人公司百分之百控股之從屬公司，與被上2 

訴人公司有相當之合作往來，然其既有自身之業務範圍、規3 

範制度、人事權限，財務支出亦與被上訴人公司有所區隔，4 

實收資本額幾近 10億元，存在迄今亦逾 15年，顯非徒為形5 

式上存在之公司，自具可為對外享受權利、負擔義務之法人6 

人格，與被上訴人公司無涉，則東安公司於自行聘用所需員7 

工後，對其員工進行管理考核及任免獎懲，亦屬其權利義務8 

之正常行使，難認有何違背常情可言，縱該公司將會計、財9 

務、人事、法務等事宜付費委請被上訴人代為服務管理，自10 

不能認為被上訴人有何故意侵害勞工權益或脫免應負債務，11 

而惡意利用東安公司之法人格以規避自身責任，致上訴人權12 

利受損求償無門，是其徒引形骸化理論，指摘東安公司並不13 

存在，伊實質上為被上訴人雇用之員工云云，要無可採。是14 

被上訴人辯稱：兩造間並無僱傭關係存在，上訴人不得向伊15 

請求發給薪資等語，即屬有據。」臺灣高等法院 99 年度重16 

勞上字第 44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相證 2）。為免公司法第17 

369 條之 1 以下規定及關係企業法人人格獨立性形同虛設，18 

不宜逕認從屬公司之員工對控制公司亦有薪資請求權。 19 

3. 準此，相對人依約只能對所屬員工發放薪資，相對人子公司20 

之員工對相對人並無薪資請求權，相對人亦無渠等薪資帳戶21 

可做任何扣繳動作，更無從依工會法第 28 條第 3 項代扣工22 

會會費。經查，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拒絕代扣所謂「會員會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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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當不當勞動行為云云，則其基礎事實厥為：申請人所稱之1 

「會員」應確實在相對人公司任職並從相對人公司支領薪資。2 

然查，究竟有無此類具備會員身分之員工存在？若否，試問3 

相對人如何進行扣繳事宜？既無從扣繳，又何來不當勞動行4 

為可言？以上，應由申請人先證明上開重要之基礎事實存5 

在。 6 

（五）第三人阮○○並非相對人員工，相對人在人事管理上根本無從7 

核給會務公假。再者，阮○○並未舉證其已依所任職公司之請8 

假規定辦理請公假手續，若阮○○尚未辦理請假手續，何來「拒9 

絕給假」可言？申請人逕主張「相對人」「拒絕」核給阮○○會10 

務假係不當勞動行為云云，並無理由： 11 

1. 按「原審以：……依上開工會法規定，丁○○縱擔任產業工12 

會常務理事須辦理會務，仍應先辦理請公假之手續，若有特13 

殊須長期駐會情形，須由勞資雙方協商或於締結協約中訂定14 

之，此觀諸上開法文意旨甚明。惟本件丁○○僅於八十九年15 

九月十三日以發文形式通知佳鼎公司，而未辦理請假手續，16 

與工會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殊難謂合。丁○○以發文方17 

式請假，既與佳鼎公司之請假規定不符，丁○○亦未能舉證18 

此為佳鼎公司工會幹部請假之慣例，則佳鼎公司縱未行文產19 

業工會正式表示反對，亦無何違背誠信之可言，工會幹部固20 

得請公假處理會務，然仍必須依規定辦理請假之手續，丁○○21 

並未有無從依佳鼎公司規定辦理請公假手續之情形，故其曠22 

職尚難謂有正當事由存在，所辯即無可採。」最高法院 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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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 1982 號民事判決肯認原審判決意旨參照（相1 

證 3）。 2 

2. 對於申請人曾於 108 年 11 月 8 日以電子郵件將申證 4 函文3 

寄予相對人人力資源部乙節不予爭執。然查，第三人阮○○4 

並非相對人員工，未在相對人公司任職，無須對相對人提供5 

勞務，若未到班者亦無需向相對人請假，相對人根本無准假6 

與否之權利，阮○○應向所任職之公司依相關規定辦理請假7 

手續。詎其跳過所任職之第三人公司不為任何請假程序，逕8 

向根本未在職之相對人要求給予公假，根本使公司法第 3699 

條之 1以下規定及關係企業法人人格獨立性形同虛設。 10 

3. 退步言之，工會幹部固得請公假處理會務，然仍必須依規定11 

辦理請假之手續，申請人理監事並無特殊請假慣例，合先敘12 

明。申請人僅於 108 年 11 月 8 日電子郵件將申證 4 函文寄13 

予相對人人力資源部，未舉證阮○○已依第三人公司請假規14 

定辦理請假手續，若其未曾先辦理請假手續，又何來「拒絕15 

給假」可言？則依最高法院 94年度台上字第 1982號民事判16 

決意旨，申請人主張難謂有正當事由。 17 

（六）其餘參見相對人 109 年 03 月 04 日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案件答辯18 

書及各該書狀檢附之證物。 19 

（七）答辯聲明：申請人裁決之申請駁回。 20 

三、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 21 

（一） 申請人成立於 105 年 4 月 1 日。 22 

（二）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以 105 年 4 月 8 日高市組勞字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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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2409700號函准予申請人成立（申證 1）。 1 

（三） 申請人最早自 107 年 09 月 19 日發函予相對人，提請相對人於2 

107 年 10 月依申請人第一屆第三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及工3 

會法第 28條第 3項進行申請人工會會員會費代扣作業。 4 

（四） 相對人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發函予申請人，說明申請人工會石5 

理事長文經倘於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32條所定會務需要之範6 

圍內，得依請假程序逐次提出申請，相對人並將函知申請人工7 

會理事長所屬單位，依法核給公假。 8 

（五） 申請人於 108 年 10 月 28 日發函予相對人，提請相對人於 1089 

年 11 月 29 日依申請人第一屆第四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及10 

工會法第 28條第 3項進行申請人工會會員會費代扣作業。 11 

（六） 申請人於 108 年 11 月 08 日發函予相對人，說明指派申請人工12 

會理事阮○○隨同副理事長黃○○於 108 年 11 月 20 日至上級13 

工會高雄市產業總工會參加勞工教育課程，敬請相對人人力資14 

源部轉發申請人理事阮○○予事業單位以利申請當日公假乙日。15 

申請人於同日亦將該函以電子郵件方式寄至相對人人力資源16 

部。 17 

（七） 相對人人力資源部高○○經理於 108 年 11 月 26 日發電子郵件18 

予申請人代表人，說明申請人未依法提供系爭組織會員之授權19 

文件前，相對人當無權代系爭組織扣繳會員會費。 20 

（八） 申請人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向本會提出裁決申請，請求確認相21 

對人以 107年 9月 18日函文拒絕提供工會電腦使用設備（含專22 

用電腦、印表機、工會專用電子郵件信箱）及工會會所之行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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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確認相對人以 107年 9月 18日函文拒絕同意申請人工會理1 

事長、副理事長駐會會務假之行為、請求確認相對人以 107年 92 

月 18日函文拒絕與申請人工會召開勞資會議之行為，構成工會3 

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本會以 107年勞裁字4 

第 73號裁決決定，確認相對人以 107 年 9 月 18 日函文拒絕提5 

供工會電腦使用設備（含專用電腦、印表機、工會專用電子郵6 

件信箱）及工會會所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7 

之不當勞動行為，其餘申請人之請求駁回。嗣相對人不服上開8 

裁決決定而提起行政訴訟，目前訴訟繫屬於臺北高等行政法9 

院。 10 

（九） 相對人對申請人成立之合法性提起行政訴訟，繫屬於高雄高等11 

行政法院（108 年度訴字第 439 號判決），已於 109 年 5 月 1412 

日駁回相對人之訴訟。 13 

（十） 申請人於 108年 5月 10日向本會提出裁決申請，請求確認相對14 

人以 108 年 4 月 19 日函文拒絕與申請人進行團體協商之行為，15 

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條拒絕誠信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本會 10816 

年勞裁字第 20 號裁決決定，確認相對人以 108 年 4 月 19 日函17 

文拒絕與申請人進行團體協商行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 118 

項拒絕誠信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嗣相對人不服上開裁決決定19 

而提起行政訴訟，目前訴訟繫屬於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20 

四、 本案爭點為： 21 

（一） 相對人拒絕依工會法第 28條第 3項之規定，為申請人工會代扣22 

會費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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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 1 

（二） 相對人拒絕核給申請人理事阮○○108年 11月 20日會務公假之2 

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3 

五、 判斷理由： 4 

（一）相對人拒絕依工會法第 28條第 3項之規定，為申請人工會代扣5 

會費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35條第1項第5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6 

1.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之立法目的，在於避免雇主以7 

其經濟優勢地位，對於勞工行使法律賦予團結權、團體協商8 

權及團體爭議權時，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9 

行為，並能快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因此，與司法10 

救濟相較，不當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內容，除權利有無之確11 

定外，在判斷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之不法侵害12 

及快速回復勞工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藉以預防工會及其13 

會員之權利受侵害並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基此，判斷雇主14 

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時，15 

應依勞資關係脈絡，就客觀事實之一切情況，作為認定雇主16 

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依據；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17 

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不以故意者為限，只要行為人具有不18 

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本會 104 年勞裁字第 27 號裁決19 

決定書、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 204號判決參照）。 20 

2. 申請人主張，申請人於 108年 10月 28日以元金控工發字第21 

108000025 號函（申證 2），函請相對人依據工會法第 28 條22 

第 3項規定與第一屆第四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予以代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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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會費。相對人公司高○○經理於 108年 11月 26日以電子1 

郵件方式致函予申請人工會理事長，清楚表明拒絕代扣會費2 

（申證 3），相對人持續敵視與漠視申請人，堅持不願依工3 

會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予以代扣會費，致令申請人會費收4 

取與工會活動而受到不當影響，誠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5 

1項第 5款不當勞動行為等語。 6 

3. 相對人抗辯，由申請人提出之申證 3電子郵件可知，相對人7 

僅係表達請申請人提供業經會員同意扣繳會費之相關證明，8 

以確認員工權益受到保障；在申請人未證明其已取得會員授9 

權前，相對人自不敢違背工會法上開規定逕行扣繳。於相對10 

人發送上開電子郵件後，申請人對此無任何回應；直至近 311 

個月後，相對人始驟然收受本件不當勞動裁決之相關通知，12 

實令相對人備感意外等云云。 13 

4. 按工會法第 28條第 3項規定：「企業工會經會員同意，雇主14 

應自該勞工加入工會為會員之日起，自其工資中代扣工會會15 

費，轉交該工會。」。又該條文所謂之「經會員同意」，包括16 

工會獲得會員個別同意之情形，但並不以此為限，按工會法17 

施行細則第 25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經會員同意，指下18 

列情形之一：一、會員個別同意。二、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19 

代表大會議決。三、工會章程規定。四、團體協約之約定。20 

五、工會與雇主有代扣會費之約定或慣例者。」，是依上述21 

規定，若工會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議，會員同意由雇主代22 

扣該項會費者，當已視為經會員同意，雇主應自該勞工加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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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會為會員之日起，自其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合先敘明。 1 

5. 又申請人於 107 年 12 月起屢因勞資爭議向本會提出不當勞2 

動行為之申請，申請人於 107年 12月 10日請求確認相對人3 

拒絕同意申請人理事長、副理事長駐會會務假之行為、相對4 

人拒絕與申請人召開勞資會議之行為、相對人拒絕提供工會5 

電腦使用設備（含專用電腦、印表機、工會專用電子郵件信6 

箱）及工會會所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7 

之不當勞動行為；申請人於 108 年 5 月 10 日向本會提出裁8 

決申請，請求確認相對人函文拒絕與申請人工會進行團體協9 

商之行為，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條拒絕誠信協商之不當勞動10 

行為，而本會以 107 年勞裁字第 73 號裁決決定，確認相對11 

人以 107 年 9 月 18 日函文拒絕提供工會電腦使用設備（含12 

專用電腦、印表機、工會專用電子郵件信箱）及工會會所之13 

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14 

而本會 108年勞裁字第 20號裁決決定，亦確認相對人以 10815 

年 4 月 19 日函文拒絕與申請人進行團體協商行為，構成團16 

體協約法第 6條拒絕誠信協商之不當勞動行為，相對人過去17 

於本會裁決程序進行中，一再以設立程序有瑕疵為由遽為否18 

定申請人之合法性，然針對申請人成立之處分於當時並未提19 

起行政救濟，之後始質疑申請人成立之合法性而另行提起行20 

政訴訟，而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 439號判決）21 

已於 109 年 5 月 14 日駁回相對人之訴訟。由上述雙方勞資22 

爭議之脈絡可知，雙方過去勞資關係確實緊張。 23 



           第 27 頁，共 41 頁 

6. 經查，本件申請人主張，其早於 107 年 9 月 19 日即以元金1 

控工發字第 1070000017 號函，請求相對人依據申請人第一2 

屆第 3次臨時會員大會決議辦理會員會費之代扣（申證 6），3 

當時相對人亦未協助申請人代扣會員會費，惟相對人辯稱：4 

「已於 107年 10月 2日函覆申請人（相證 1），請其提供會5 

員名冊、會費明細及聯繫窗口等資訊，然申請人就此不予回6 

應」云云。然按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7 

所稱經會員同意，指下列情形之一：「一、會員個別同意。8 

二、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三、工會章程規定。9 

四、團體協約之約定。五、工會與雇主有代扣會費之約定或10 

慣例者。」，是依上述規定，若工會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決11 

議，會員同意由雇主代扣該項會費者，當已視為經會員同意，12 

雇主應自該勞工加入工會為會員之日起，自其工資中代扣工13 

會會費或與申請人討論如何協助代扣會費，始符上開規定。 14 

7. 承上，相對人就申請人於 107 年 9 月 19 日發函請求代扣會15 

費一事雖有回覆，並請申請人提供會員名冊、會費明細及連16 

繫窗口等資訊，縱使申請人當時未予回應，申請人亦已再於17 

108 年 10 月 28 日發函予相對人，請相對人於 108 年 11 月18 

29 日依申請人第一屆第四次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及工會19 

法第 28 條第 3 項之規定，進行申請人工會會員會費代扣作20 

業，申請人於函中並記載：「…有關本會會費扣繳事務相關21 

配合作業方式及與本會聯繫窗口（含郵寄扣款檔對應電郵信22 

箱）敬請貴金控公司協助速復為荷。…」。惟相對人公司高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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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則僅僅於 108年 11月 26日以電子郵件回覆申請人1 

表示：「台端未依法提供系爭組織會員之授權文件前，本公2 

司當無權代系爭組織扣繳會員會費…」云云（申證 3），然3 

如相對人係因申請人須配合提出相對人前函（相對人於 1074 

年 10 月 2 日之回函）所需資料，如會員名冊、會費明細及5 

連繫窗口等資訊，則申請人亦已於108年10月28日之函中，6 

並提及相對人於 107 年 10 月 2 日之回函所要求申請人提供7 

聯繫窗口等資訊，請相對人協助代扣會費。然相對人對於申8 

請人請求協助工會會員會費代扣作業事宜，卻仍以申請人未9 

依法提供系爭組織會員之授權文件作為理由，拒絕代扣會費，10 

並辯稱：已於 107年、108年均有回覆請申請人協力配合辦11 

理，係因申請人屢屢置之不理、漠視相對人回覆，難謂不可12 

歸責申請人云云，顯不足採。揆諸相對人上述行為，確實有13 

意拒絕代扣申請會員之會費，此益徵相對人具有不當勞動行14 

為之動機存在。 15 

8. 次查，申請人既已透過臨時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取得會員針對16 

雇主代扣該項會費之同意，當已視為經會員同意，則依工會17 

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規定，工會法所稱經會員同意包18 

括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決。相對人應自該勞工加19 

入工會為會員之日起，自其工資中代扣工會會費。況且相對20 

人乃屬於金融控股公司，其資本額有新臺幣 1,167億 600萬21 

元，員工有 14,000人左右，海外業務方面涵蓋香港、上海、22 

北京及深圳等大中華地區、東北亞韓國及東協市場的越南、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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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菲律賓、印尼、緬甸與泰國及英國倫敦等，此從相1 

對人之官網即可得知，相對人規模如此龐大，其旗下之公司2 

設有企業工會者不在少數，並設有人力資源部門、法務部門，3 

有關工會法之上述相關規定，以其規模、組織當屬得輕易認4 

識及瞭解，豈料相對人卻遲遲未予回應，並拒絕申請人依法5 

請求協助辦理代扣會員會費事宜，其抗辯於 108年 11月 266 

日以電子郵件回覆申請人，表示「台端未依法提供系爭組織7 

會員之授權文件前，本公司當無權代系爭組織扣繳會員會8 

費…」云云，顯就依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5條第 1項規定：「本9 

法所稱經會員同意，包括工會會員大會或會員代表大會議10 

決…」之規定無所知悉，此當與常理有違，益徵相對人拒絕11 

申請人依法請求協助辦理代扣會員會費之行為，具有不當勞12 

動行為之動機甚明。 13 

9. 另查，相對人抗辯申請人組織於設立過程中存有諸多重大瑕14 

疵，此爭議正繫屬於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倘若相對人於15 

司法爭訟未確定前即逕予扣繳員工薪資，則後續因申請人組16 

織設立遭司法機關撤銷而衍生扣繳薪資之回復原狀將屬一17 

大難題等云云。惟按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159518 

號行政裁判要旨：「行政程序法第 110 條第 3項規定，行政19 

處分未經撤銷、廢止，或未因其他事由而失效者，其效力繼20 

續存在。無效之行政處分自始不生效力。又有效之行政處分21 

效力，除拘束原處分機關、相對人、利害關係人外，基於法22 

治國家權力分立原則要求，亦具有拘束其他機關、法院或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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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效果。故非屬行政爭訟對象之行政處分，在未經有權機1 

關依法撤銷或廢止之前，應受到有效之推定，其他機關及法2 

院在處理其他案件時，必須予以尊重，以之為既成事實，納3 

為自身行政作為或判決之基礎構成要件事實。」，是申請人4 

成立於 105年 4月 1日，此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以 105年 45 

月 8日高市組勞字第 10532409700號函准予申請人登記證書6 

可憑（申證 1），本會自得作為裁決之基礎構成要件事實， 7 

況且相對人對申請人成立之合法性提起行政訴訟，高雄高等8 

行政法院（108 年度訴字第 439 號判決），已業於 109 年 59 

月 14日駁回相對人之訴訟。相對人上述抗辯，當無理由。 10 

10. 又相對人再抗辯，相對人對於非員工之人員，根本無從發放11 

工資，亦無相關薪資帳戶可資扣繳，不能代扣會費云云。惟12 

查，集體法之雇主概念本不能受限於個別勞動法上之契約關13 

係，此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訴字第 839號判決意旨即有14 

敘明：「對於勞動三法之規範，應考量『團結權保障』而為15 

法律解釋，對於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之『雇主』，宜採『實16 

質管理說』，而不應限於僱傭契約而論『雇主』地位。」；另17 

本會 103年勞裁字第 12號裁決決定意旨亦指出：「按工會法18 

第 6條第 1項第 1款所稱之企業工會，包括依金融控股公司19 

法所定金融控股公司與子公司內之勞工，所組織之工會。因20 

此，從工會法第 35 條係為排除侵害勞工之團結權、團體協21 

商權以及團體爭議權等之不當勞動行為、回復正常之勞資關22 

係之立法目的觀之，該條第 1項所稱之雇主之概念，就金融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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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公司與子公司企業工會而言，不僅金融控股公司為其相1 

對之雇主，該金融控股公司之子公司如有對其為不當勞動行2 

為時，亦得解為與其金融控股公司具有同一地位之雇主之可3 

能。即所稱雇主概念於不當勞動行為實施之判斷上，為避免4 

以形式上法人格而行不當勞動行為之實，故應以實質管理權5 

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為認定，無論從相關公司法規，6 

抑或工會法之立法目的解釋而言，皆屬正確（參臺北高等行7 

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389 號判決）。」。由此可知，本會8 

及行政法院之見解，均認為雇主之概念於不當勞動行為實施9 

之判斷上，應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之控制從屬關係為10 

認定。 11 

11. 另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判字第 389 號判決意旨亦指出：「…12 

當資本家挾龐大財富並藉關係企業進行更大規模之經濟活13 

動時，其各受控子公司之勞工行使團結權時所面臨之對手，14 

絕非各該私法聘雇契約上之雇主而已，對受控子公司掌握絕15 

對經濟條件，且對勞工之勞動條件具有決定權限之控股公司，16 

才是團結權所要面對之結構性勢力。是以，工會法第 35 條17 

不當勞動行為所規範之『雇主』不應再限於私法上雇傭契約18 

觀察，對工會成員所屬私法上雇主具有實質管理權者，亦應19 

納入規範，不容其以受控子公司各自於私法上有獨立人格，20 

而謂各該受控子公司對工會之作為，與其無涉，藉以脫免其21 

於勞工行使團結權時所應盡之防止侵害義務，始能有效架構22 

集體勞資關係。」。是故，如同前述本會與行政法院實務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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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相對人係屬金控公司，其轄下子公司之經營決策當受金1 

控公司主導及影響，而申請人工會會員均為金控公司與轄下2 

子公司所屬員工，相對人對於其員工及其轄下員工之勞動條3 

件亦具有決定權限，自有實質管理權，應受工會法第 28 條4 

所規定代扣工會會費之雇主法定義務所拘束。 5 

12. 按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雇主不得不當影響、6 

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是相對人拒絕申7 

請人依工會法第 28 條第 3 項規定予以代扣會費之行為，可8 

能導致申請人須自行收取全體會員之會費，將增加其財務上9 

之負擔，不利於工會組織之發展，則其行為即有構成弱化工10 

會之不當勞動行為，已足影響申請人工會之組織及活動，亦11 

當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影響工會之組12 

織、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況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13 

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14 

支配介入行為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即15 

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16 

極的意思。此由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僅以客觀之事17 

實作為要件，而無如同條項第 1款、第 3款、第 4款以針對18 

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19 

（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 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20 

（二）相對人拒絕核給申請人工會理事阮○○108年 11月 20日會務公21 

假之行為，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 22 

1. 申請人主張，申請人工會副理事長黃○○與理事阮○○參加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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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級工會勞動教育訓練課程，為此早於 108年 11月 08日由1 

本會去函相對人，為申請人工會理事阮○○來申請 108 年2 

11月 20日會務公假。相對人卻無視於法令規範而執意不給3 

予申請人工會理事阮○○108年 11月 20日會務公假，該行4 

為應構成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5 

等語。 6 

2. 相對人抗辯，其從未收受申證 4函文或相關請假之申請，不7 

知此節又何來拒絕可言？申請人就申證 4 函文確已送達相8 

對人乙節，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證其實，故於申請人提出相9 

關事證前，相對人否認云云。 10 

3. 經查，按工會法第 36條第 1項規定：「工會理、監事於工作11 

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給12 

予一定時數之公假。」同條第 2 項規定：「企業工會與雇主13 

間無前項約定者，其理事長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14 

事得於每月 50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事務。」。按工會15 

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第 1 款之規定，係包含「辦理該工會之16 

事務，包括召開會議、辦理選舉或會員教育訓練活動、處理17 

會員勞資爭議或辦理日常業務。」。因之，申請人工會副理18 

事長黃○○與理事阮○○參加上級工會勞動教育訓練課程，19 

當有充實有關勞動常識之必要，此部分亦屬於工會法施行細20 

則 32條第 1款所規定之「會員教育訓練活動之範疇」。 21 

4. 次查，勞動部（前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0年 12月 26日勞22 

資 1 字第 1000037082 號函亦指出：「…查工會法第 36 條第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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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項規定：『企業工會與雇主間無前項之約定者，其理事長1 

得以半日或全日，其他理事或監事得於每月 50 小時之範圍2 

內，請公假辦理會務』；而所稱辦理會務之範圍，同法施行3 

細則第 32條定有明文，…」。是依上述函釋，所謂工會之會4 

務，固非僅限於企業工會本身之事務，尚包含對於工會聯合5 

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然企業工會6 

之理事或監事依工會法第 36 第 1 項、第 2 項之規定，於工7 

作時間內有辦理會務之必要者，工會得與雇主約定，由雇主8 

給予一定時數之公假，若未約定者，企業工會之理事或監事，9 

得於每月 50 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而依上述勞10 

動部函釋及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第 3 款規定，解釋上，11 

企業工會理事或監事就企業工會之會務，得合併其參加所屬12 

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會，於13 

每月 50 小時之範圍內，請公假辦理會務，但以具有企業工14 

會之理事或監事資格者為限，本會 104 年勞裁字第 32 號裁15 

決決定亦揭示此意旨。 16 

5. 再查，申請人針對申請人上級工會即高雄市產業工會，於17 

108年 11月 20日所舉辦之「政府將制定勞動事件法勞資爭18 

議處理程序將有大變革」（申證 4 第 2 頁），已於 108 年 1119 

月 8 日將元金控工發字第 1080000026 號函（下稱該函）發20 

予相對人，主旨表明「指派本會理事阮○○隨同副理事長黃21 

○○」參與該勞工教育課程，並於說明處記載「敬請人力資22 

源部轉發本會理事阮○○予事業單位以利申請當日公假乙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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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申證 4第 1頁）。且申請人除了用紙本函送以外，同時1 

於 108 年 11 月 8 日上午 11:01 透過電子郵件，寄送該函予2 

相對人人力資源部之信箱（申證 5 第 1 頁），並於申請人信3 

箱處收到「已傳遞」之信件，其上記載為「已將您的郵件傳4 

送給下列收件者：金控人力資源部」（申證 5第 2頁），足見5 

申請人於紙本、電子郵件，皆有為本會理事阮○○因參與勞6 

工教育課程，申請相對人給予會務假，申請人主張相對人應7 

有收到申請人之上述會務假之申請，應屬可採。 8 

6. 又查，申請人於本會 109 年 3 月 12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上表9 

示，申請人工會幹部申請會務假之程序為「工會過往均是以10 

電子郵件方式附加檔案後再以郵件傳送至相對人人力資源11 

部」，然相對人於本會 109年 3月 12日第 2次調查會議上抗12 

辯：「申請人工會與相對人並無請假慣例一事」云云。經查，13 

相對人於 108 年 10 月 15 日發予申請人之函（申證 7），該14 

函之說明第 2點記載：「查工會法第 36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15 

定，貴會石理事長文經倘於符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所16 

定會務需要之範圍內，得依請假程序逐次提出申請，本公司17 

並將函知貴會理事長所屬單位，依法核給公假」，足徵，申18 

請人理事長當得依工會法會法第36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19 

向相對人逐次提出會務假之申請。相對人上述抗辯無請假慣20 

例一事，並無足採。 21 

7. 再者，申請人主張，本會 107 年勞裁字第 73 號裁決決定主22 

文命兩造進行協商，雙方以電子郵件協定於 109 年 4 月 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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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進行協商，嗣因疫情關係改以「電話會議」進行協商，申1 

請人協商代表許榮富並以協商代表之身分，向相對人人力資2 

源部高○○經理申請出差假（申證 18），事後確實獲得公差3 

假一日（申證 19）。相對人抗辯，申請人得輕易提出許榮富4 

之請假證明，卻無法提出阮○○公假申請單，足證阮○○未5 

向雇主元大銀行辦理請假手續，且更證明申證 19 顯示係元6 

大銀行准假，與相對人無涉云云。惟查，從申證 4可知，申7 

請人於 108 年 11 月 8 日以電子郵件方式將字號為元金控工8 

發字第 1080000026 號函（下稱該函）發予相對人，主旨表9 

明「指派本會理事阮○○隨同副理事長黃○○」參與該勞工10 

教育課程，並於說明處記載「敬請人力資源部轉發本會理事11 

阮○○予事業單位以利申請當日公假乙日」（申證 4第 1頁）。12 

該函係寄送予相對人人力資源部之信箱（申證 5 第 1 頁），13 

並於申請人信箱處收到「已傳遞」之信件，足證，申請人確14 

實有提出公假申請，況且，前述申請人協商代表許榮富係以15 

協商代表之身分，向相對人申請公差假，亦同係向人力資源16 

部高○○經理提出申請，從而相對人抗辯，阮○○未向雇主17 

元大銀行辦理請假手續，且更證明申證 19 顯示係元大銀行18 

准假，與相對人無涉云云，委不足採。蓋申證 19 雖顯示係19 

元大銀行所准假，然申請人協商代表許榮富係向人力資源部20 

高○○經理提出申公差假申請，卻由元大銀行准假，足證，21 

相對人對於其轄下子公司具有決定權限，確有實質管理權，22 

否則，許榮富何以能獲得相對人子公司元大銀行之准假？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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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申請人向相對人申請會務公假，當可獲得相同之結果，1 

相對人前述抗辯當無理由。 2 

8. 另查，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32 條第 3 款規定：「…3、參加3 

所屬工會聯合組織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或集4 

會…」，而申請人所申請之勞工教育訓練課程，乃為申請人5 

之上級工會高雄市產業總工會所舉辦之教育訓練活動，係所6 

屬工會聯合組織所舉辦與勞動事務或會務有關之活動之範7 

疇，亦屬於工會法第 36 條所規定辦理會務之範圍，且如同8 

前述，申請人工會副理事長黃○○與理事阮○○參加上級工9 

會勞動教育訓練課程，當有充實有關勞動常識之必要，此部10 

分亦屬於工會法施行細則 32 條第 1 款所規定之「會員教育11 

訓練活動之範疇」。而相對人否准申請人理事阮○○參加上12 

級工會勞動教育訓練課程之會務公假申請，當具有不當勞動13 

行為之動機甚明。 14 

9. 又相對人再抗辯，第三人阮○○並非相對人員工，相對人15 

在人事管理上根本無從核給會務公假云云。依本會前述可16 

知，本會及行政法院之實務見解均認為，雇主之概念於不17 

當勞動行為實施之判斷上，應以實質管理權或實質實施者18 

之控制從屬關係為認定。相對人為金控公司，申請人工會19 

會員為金控公司與轄下子公司所屬員工，是故，如同前述20 

本會及行政法院實務見解，相對人係屬金控公司，其轄下21 

子公司之經營決策當受金控公司主導及影響，而申請人工22 

會會員均為金控公司與轄下子公司所屬員工，相對人對於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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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員工及其轄下員工之勞動條件亦具有決定權限，自有實1 

質管理權，工會法第 36條給予公假之法定雇主義務相對人2 

自應遵守。相對人辯稱，第三人阮○○並非相對人員工，3 

相對人在人事管理上根本無從核給會務公假云云，並無理4 

由。 5 

10. 按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雇主不得不當影響、6 

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組織或活動。」，是相對人否准申7 

請人理事阮○○參加上級工會勞動教育訓練課程之會務公8 

假申請，工會活動已受到不當影響，甚至因此可能造成寒9 

蟬效應，當已構成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不當勞動行10 

為甚明。況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11 

評價之概念，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12 

當中，只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即可直接認定13 

為不當勞動行為，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14 

此由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第 5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15 

而無如同條項第 1 款、第 3 款、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16 

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最高行政17 

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 563號判決意旨參照）。 18 

六、 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並未設有明文。裁決19 

委員會如果認定雇主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究應發布何種20 

救濟命令，本法並未設有限制，裁決委員會享有廣泛之裁量權，21 

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但並非漫無限制。解釋上，救濟命令不22 

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具體、確定、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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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而於斟酌救濟命令之具體內容時，則應回歸至勞資爭議處1 

理法賦予裁決委員會裁量權之制度目的來觀察。易言之，應審酌2 

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結權、團體協商權、團3 

體爭議權等基本權，以及透過此等保障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4 

勞資關係。具體言之，於雇主不當勞動行為該當工會法第 35條第5 

1項規定之場合，裁決委員會於審酌如何發布本項救濟命令時，係6 

以確認雇主該當不當勞動行為為原則；其次，對於違反工會法第7 

35條第 1項規定者，裁決委員會於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條第8 

2項命相對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即救濟命令）時，則宜9 

以樹立該當事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相當為其裁量原則。 10 

七、 本會已確認相對人拒絕依工會法第 28條第 3項之規定，為申請人11 

工會代扣會費之行為及相對人拒絕核給申請人理事阮○○108 年12 

11 月 20 日會務公假之行為，均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13 

之不當勞動行為，且申證 19雖顯示係元大銀行對於雙方就 107年14 

勞裁字第 73號裁決決定書之救濟命令為協商，申請人協商代表許15 

榮富係向人力資源部高○○經理提出申公差假申請，事後卻由元16 

大銀行給予准假，足證，相對人對於其轄下子公司具有決定權限，17 

確有實質管理權。此外，申請人於 107年 12月起屢因勞資爭議向18 

本會提出確認相對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申請，本會就申請人申19 

請之 107年勞裁字第 73號裁決案件、108年勞裁字第 20號案件，20 

均認定相對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且相對人於前述兩案之本會裁21 

決程序調查中，一再爭執、抗辯申請人不具有工會法上之合法地22 

位，足認相對人無意承認申請人之工會法上之合法資格，當對申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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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具有相當之敵意。基此，本會依據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51條第1 

2項為救濟命令，認為以下所為救濟命令，得以樹立本事件之公平2 

勞資關係之必要性及相當性。本會裁決救濟命令如下：一、相對3 

人應於本裁決決定書之送達翌日起 10 日內協助申請人代扣會費，4 

並將代扣會費之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二、相對人應於本裁決決5 

定書之送達翌日起 10 日內，核給申請人理事阮○○108 年 11 月6 

20日之會務公假，並將核給會務公假之證明送交勞動部存查。三、7 

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之翌日起 10日內，將本裁決決定主8 

文以標楷體16號自行公告於相對人所屬內部網站首頁14日以上，9 

並將公告事證送交勞動部存查。以回復申請人與相對人間應有之10 

公平集體勞資關係。 11 

八、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雙方其他之攻擊、防禦或舉證，經審核後對12 

於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故不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13 

九、 據上論結，本件裁決申請為有理由，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條第14 

1項、第 51條第 1項、第 2項，裁決如主文。 15 

 16 

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17 

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18 

         裁決委員  康長健 19 

                   林佳和 20 

                   張詠善 21 

                   蔡志揚 22 

                   侯岳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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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婉寧 1 

                   蘇衍維 2 

                   吳慎宜 3 

                   邱羽凡 4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5 月 1 5 日 5 

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條第 1項各款之決定部分，得以勞動部6 

為被告機關，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7 

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號）提起行政訴訟。 8 


